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凤 县 财 政 局

2023 年凤县凤州镇国安寺村林麝联建合养
项目绩效评价报告

根据财政部《关于印发〈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〉

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20〕10 号）、《宝鸡市加快实现预算绩

效管理改革目标行动方案》（宝市财办检〔2021〕16 号）及

凤县财政局《关于开展 2023 年度财政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工作

的通知》（凤财发〔2024〕45 号）等相关文件要求，凤县财

政局成立绩效评价组，制定工作方案，设定指标体系，遵循

科学性、规范性、客观性、公正性的原则，于 2024 年 5 月 9

日至 11 日对 2023 年凤县凤州镇国安寺村林麝联建合养项目

开展了绩效评价。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1.项目名称：2023 年凤县凤州镇国安寺村林麝联建合养

项目

2.主管部门：凤县凤州镇人民政府

3.实施单位：凤县凤州镇国安寺村集体股份经济联合社

4.项目预算：100.00 万元

5.项目内容：项目在国安寺一组陈家湾修建砖混结构林

麝养殖圈舍 200 间，管理用房 6 间，饲草储存间 6 间，水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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硬化饲草晾晒场 300 平方米。

6.预期效益：项目建成运营后，有效解决当地群众林麝

养殖场地问题，增加村民收入，壮大村集体经济，预计本年

实现固定收益 8 万元，带动脱贫户 140 户增收。

（二）项目预算资金安排情况

1.资金计划情况

项目计划安排资金 100.00 万元。资金来源为省级第二批

财政衔接补助资金。

2.资金到位情况

截至评价时，凤县凤州镇国安寺村林麝联建合养项目县

财政拨付到位资金 100.00 万元，资金下达文件号为凤振兴发

〔2023〕25 号。具体如下表 1。

表 1 项目资金到位情况表

序号 项目名称 资金批复文件 金额（万元） 到位时间

1
凤县凤州镇国安寺村林麝

联建合养项目
凤振兴发〔2023〕25 号 100.00 2023.4.27

合计 — 100.00 —

（三）项目预算资金执行情况

截至评价时，凤县凤州镇国安寺村林麝联建合养项目实

际到位资金 100.00 万元，用于该项目实际支出资金 100.00

万元。总体项目预算执行率为 100%。具体执行情况详见表 2。

表 2 项目资金执行情况表 单位：万元

序号 资金批复文件 到位资金 支出资金 支出项目

1 凤振兴发〔2023〕25 号 100.00 100.00 林麝联建合养项目

合计 100.00 100.00 —

（四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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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评价时，项目实施单位已完成的建设内容为：建成

圈舍 200 间，管理用房 6 间，饲草管理用房 6 间，饲草晾晒

场地 307.3 平方米。绩效目标完成率为 100%。
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评价依据

1.中、省、市、县现行相关政策文件；

2.县财政局相关文件；

3.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，包括项目申报资料、

项目自评报告、绩效目标表、资金到账及资金支出凭证，项

目实施、产出及管理等相关资料；

4.评价工作人员通过现场调查、核实等获得的资料；

5.其他相关资料。

（二）评价目的

运用规范的绩效指标体系和科学的评价方法，全面、客

观反映财政支出项目完成情况和实施效果。同时，及时总结

经验，分析存在的问题，采取有效措施改进和加强项目管理，

为政府相关决策提供参考依据。

（三）评价方法

采用比较、因素分析、公众评判等评价方法，在项目单

位自评的基础上，组成包括行业专家、财务专家在内的评价

组，通过统计汇总与数据分析、整体评价与现场评价、走访

惠及群众及问卷调查等方式进行绩效评价，形成评价结论，

撰写评价报告。

（四）评价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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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凤县凤州镇国安寺村林麝联建合养项目绩效评价

采用百分制得分。评价指标共设置 5 个一级指标、17 个二级

指标、26 个三级指标。评价结果分为“优秀”、“良好”、

“一般”、“差”4 个评价等次，根据计算结果的分值，确定

评价项目最后达到的等次。具体见表 3。

表 3 项目评价等次表

评价等次 优秀 良好 一般 差

分值 S S ≥ 90 90＞ S ≥ 80 80 ＞ S ≥ 60 S ＜ 60

（五）评价局限性

尽管评价组在评价中力求科学、规范、客观和公正，但

在实际评价过程中依然存在局限性：一是由于评价时间、人

力等限制，获取数据与信息来源存在局限性；二是评价工作

人员知识面、经验等限制，在理解和判断上存在认知局限性；

三是受问卷调查覆盖面及被调查者认知、愿望等方面的主观

倾向性限制，服务对象满意度测评结果可能存在一定局限性。

三、绩效指标分析

（一）决策

项目决策从项目立项、绩效目标、资金投入三个方面进

行评价。项目决策满分为 12 分，实际得分为 12 分。具体得

分详见表 4。

表 4 项目决策绩效指标分析表

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

决策 12

项目立项 4
立项依据充分性 2 2

立项程序规范性 2 2

绩效目标 4
绩效目标合理性 2 2

绩效指标明确性 2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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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

资金投入 4
预算编制科学性 2 2

资金分配合理性 2 2

合计 12 — 12 — 12 12

1.项目立项方面

（1）立项依据充分性方面。项目的立项符合国家相关法

律、法规和政策规定，符合国家财政专项资金支持方向，符

合凤县乡村振兴发展实际需要。

（2）立项程序规范性方面。项目能按照规定的申请程序、

审核程序、评估程序进行立项，程序规范。

2.绩效目标方面

（1）绩效目标合理性方面。项目绩效目标设定合理，符

合项目发展客观实际，为凤县乡村振兴发展所需要的，主要

目标能够在一定期限内如期实现。

（2）绩效指标明确性方面。项目所述预期目标设定较为

明确，可衡量。

3.资金投入方面

（1）预算编制科学性方面。项目预算编制较科学，预算

内容与项目内容相匹配，预算测算依据充分。

（2）资金分配合理性方面。项目资金安排合理，资金额

度与项目实际需求相匹配。

评价组认为，项目决策从整体上看，目标明确，立项规

范、决策依据充分、程序合规，符合相关政策和管理办法。

（二）过程

项目过程从资金管理和组织实施两个方面进行评价。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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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过程满分为 15 分，实际得分为 11.5 分。具体得分详见表 5。

表 5 项目过程绩效指标分析表

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

过程 15

资金管理 9

资金到位率 3 3

预算执行率 3 3

资金使用合规性 3 1

组织实施 6
管理制度健全性 3 3

制度执行有效性 3 1.5

合计 15 — 15 — 15 11.5

1.资金管理方面

（1）资金到位率方面。项目预算资金 100.00 万元，2023

年县财政拨付到位资金 100.00 万元，资金到位率为 100%。拨

付程序符合相关要求。

（2）预算执行率方面。截至评价时，项目实际到位资金

100.00 万元，实际支出资金 100.00 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 100%。

（3）资金使用合规性方面。2023 年凤州镇国安寺村林麝

联建合养项目资金支出明细，详见表 6。

表 6 2023 年凤州镇国安寺村林麝联建合养项目资金支出明细

序号 金额（元） 资金用途 收款人全称 支付日期

1 850000.00
2023 年凤州镇国安寺村

林麝联建合养项目资金

凤县宏圆建筑工程

有限公司
2023/6/26

2 150000.00
2023 年凤州镇国安寺村

林麝联建合养项目资金

凤县凤州镇国安寺村

集体股份经济联合社
2023/9/8

合计 1000000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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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资金使用合规，手续附件齐全，未发现资金截留、

挤占、挪用、虚列支出等现象。

2.组织实施方面

（1）管理制度健全性方面。已制定相应的财务和业务等

各项管理制度，管理制度合法、合规、完整。

（2）制度执行有效性方面。项目相关制度执行较为有效，

项目总结及绩效自评工作认真，内容较为完整、详实。但验

收、审计工作不细致，镇、村级验收数量核查与数量核查描

述不一致，主管部门县林业局验收表中未按施工合同对管理

用房、饲料储存间进行区分；一鼑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

工程造价审核报告中，审核结果审定价（1000,222.63 元）与

其所附的工程造价审定表审定价（1,000,060.22 元）不一致。

评价组认为，项目过程从整体上看，项目资金的拨付有

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，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，但存在

资金付款程序不符合时间逻辑的现象。

（三）成本

项目成本从经济成本、社会成本、生态环境成本三个方

面进行评价。项目成本满分 13 分，实际得分 10 分。具体得

分详见表 7。

表 7 项目成本绩效指标分析表

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

成本 13

经济成本 5
单位成本或分项

成本节约率
5 3

社会成本 4 社会发展负作用 4 4

生态环境

成本
4

自然生态环境负

作用
4 3

合计 13 — 13 — 13 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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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经济成本方面。项目预算成本为 1,000,000.00 元，审

定价为 1,000,060.22 元，实际支出为 1,000,000.00 元，工

程建设类相关项目成本节约率等于 0，按 60%赋基础分，经济

成本方面控制一般。

2.社会成本方面。项目实施可带动村民增收、促进农村

发展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，因此，无社会发展和稳定的

负作用。

3.生态环境成本方面。林麝养殖过程中需要消耗一定量

的山区草本植物茎和叶，饲养过程中应注意垃圾处理，减少

对环境影响。

评价组认为，项目社会成本方面无影响社会稳定的负面

因素。但项目经济成本控制一般，林麝养殖过程中垃圾处理

不到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。

（四）产出

项目产出从产出数量、产出质量、产出时效三个方面进

行评价。项目产出满分 25 分，实际得分 21 分。具体得分详

见表 8。

表 8 项目产出绩效指标分析表

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

产出 25

产出数量 10 项目数量目标完成情况 10 8

产出质量 10 项目质量目标完成情况 10 8

产出时效 5 项目按期完成情况 5 5

合计 25 — 25 — 25 21

1.产出数量方面。从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相关统计数据、

资料显示，项目全面完成了数量目标，包括已建成圈舍 20 间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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圈舍面积 907 平方米（1.162*2.8)；管理用房 6 间（砖混），

饲草管理用房 6 间，共计 318 平方米,饲草晾晒场地 307.3 平

方米。但现场查看时，因 2023 年林麝联建合养项目与以前年

度林麝建设项目在一起已投入使用，怕影响正常生产秩序而

无法分清 2023 年项目建设内容。

2.产出质量方面。从项目质量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评价，

项目单位比较重视项目质量管理，项目实施完成后，组织了

相关人员进行验收，项目质量指标完成情况较好。但竣工验

收工作不够细致。镇村级验收数量核查与县林业局数量核查

描述不一致，主管部门县林业局验收表中未按施工合同对管

理用房、饲料储存间进行区分。

3.产出时效方面。项目按期完成情况进行评价，项目能

按时完成建设任务，项目于 2023 年 5 月 25 日开工建设，在 7

月 2 日完成建设全部内容，于 7 月 27 日对项目建设情况进行

验收。因此，项目时效性好。

评价组认为，项目产出从整体上看，能按时完成数量、

质量、时效目标任务。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，有效

衔接推进乡村振兴，发展村级集体经济，扶持壮大特色产业，

改造农村基础设施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（五）效益

项目效益从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生态效益、可持续影

响、受表彰情况、服务对象满意度六个方面进行评价。项目

效益满分 35 分，实际得分 26.5 分。具体得分详见表 9。

表 9 项目效益绩效指标分析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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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

效益 35

经济效益 4
促进农民增收，推动农村经济

发展
4 4

社会效益 9

促进养殖业持续健康发展

发展情况
3 3

调整农业产业结构，增加就业

情况
3 3

助力乡村振兴情况 3 3

生态效益 5 生态效益 5 3.5

可持续影响 4
项目后期管护及长效运行保障

机制建设情况
4 2

受表彰情况 3 受上级表彰情况 3 0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
10

服务对象认可程度
10 8

项目受益人认可程度

合计 35 — 35 — 35 26.5

1.经济效益方面。通过项目的实施，为林麝养殖提供了

圈舍，林麝幼崽一对市场价约 6.00-8.00 万元，林麝体内麝

香每克市场价约 600.00 元，并且圈舍也可为散养户提供标准

化养殖场所以及专业化管理，从而收取租赁费和管理费。故

经济效益好。

2.社会效益方面。总体看项目社会效益好。项目通过饲

养林麝不仅可为国家医药发展提供麝香原料，围绕凤县林麝

这一特色产业，充分利用财政资金延伸产业链、提升价值链、

融通供应链，打造广泛联结、紧密互动、深度融合的现代化

产业链条，做优做强，实现农业增产，农民增收，乡村振兴。

3.生态效益方面。从项目生态效益方面来看，通过饲养

林麝有利于调整农村产业结构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。但在林

麝养殖过程中需要消耗一定量的山区草本植物茎和叶，饲养

过程中应注意垃圾处理，减少对环境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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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可持续影响方面。从项目可持续影响方面来看，项目

实施可带动凤州镇国安寺村产业发展，还可有效促进农民稳

定增收、农村稳定发展，实现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

展。但缺乏风险预警处置方案及未参加农业特色产业保险，

为项目长效平稳运行保驾护航。

5.受表彰情况方面。本项目未受到上级表彰。

6.服务对象满意度方面。通过走访项目实施地村民问卷

调查，村民普遍对项目的实施所带来的壮大集体经济，带动

农民增收等方面的作用比较满意，整体满意度约为 80%，个别

村民认为项目实施对环境有负面影响。

评价组认为，项目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好，生态效益、

服务对象满意度较好，财政资金的社会效益得到了很好的发

挥。

四、综合评价结论

2023 年凤县凤州镇国安寺村林麝联建合养项目资金安排

符合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规定，符合财政专项资金支

持方向，符合凤县乡村振兴发展需要，立项依据充分、项目

产出质量好，受益面广，项目经济、社会效益好、生态效益

较好。但项目相关管理、运营制度不够健全。结合单位自评、

信息采集，实地察看、问卷调查及数据分析等工作，经评价

组认真评价，本项目绩效评价得分为 81 分，绩效等次为“良

好”。得分情况详见附件。

五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项目相关管理工作不够规范。项目验收、审计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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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不细致，一是镇、村级验收数量核查与主管部门县林业局

数量核查描述不一致，主管部门县林业局验收表中未按施工

合同对管理用房、饲料储存间进行区分；二是一鼑项目管理

有限公司出具的工程造价审核报告中，审核结果审定价

（1000,222.63 元）与其所附的工程造价审定表审定价

（1,000,060.22 元）不一致。

（二）项目后期管护及长效运行保障机制不完善。一是

项目后期运营管理办法不够明确，缺乏项目建成后的运营、

维护、监督等具体方案和管理办法；二是缺乏风险预警处置

方案及未参加农业特色产业保险，项目长效运行保障机制不

完善。

（三）项目绩效管理工作有待加强。尽管项目实施单位

已开展了绩效管理工作。但仍存在着对预算绩效管理认识不

够到位，绩效管理机制尚未建立，绩效自评工作不够规范，

绩效责任约束作用不强等问题。

六、建议

（一）重视项目管理工作，确保项目达产达效。一要高

度重视项目竣工验收工作，项目完工后应聘请专业技术人员

参与项目竣工验收工作，规范验收内容，把好项目建设管理

工作最后一道关，确保项目达产达效；二是项目相关人员在

接受审计报告、招标资料等移交资料的时候，应对资料的完

整性、合理性、准确性进行审核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向移交

方反映，及时整改。

（二）建立长效运行保障机制，发挥财政专项资金效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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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要高度重视项目后期运营管理工作，项目建得成还需管得

好，项目实施单位尽快建立健全项目后期管护制度或办法，

制定预警处置方案，“两委”加强风险管控根据林麝产业特

性结合项目所在地的具体情况制定风险预警处置方案，确保

项目建得成、管得住、长效益，发挥财政专项资金的效能。

二要积极参加农业特色产业街接资金项目保险政策，以商业

保险机构市场化经营为依托，充分发挥商业保险机构在风险

管控服务能力和专业技术方面的优势，转移减轻自然风险带

来的经济损失。

（三）增强绩效意识，强化绩效管理。项目单位要切实

增强绩效管理理念，树立绩效管理意识，筑牢“花钱必问效，

无效必问责”的绩效理念，要学懂弄通项目绩效考核指标的

各项要求，掌握指标内容和含义，努力提高绩效目标编制的

完整性和规范性，并要着力健全项目绩效长效机制。

附件：2023 年凤县凤州镇国安寺村林麝联建合养项目得

分表

凤县财政局

2024 年 5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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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2023 年凤县凤州镇国安寺村林麝联建合养项目绩效评价得分表

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

决策 12

项目立项
立项依据充分性 2 2

立项程序规范性 2 2

绩效目标
绩效目标合理性 2 2

绩效指标明确性 2 2

资金投入
预算编制科学性 2 2

资金分配合理性 2 2

过程 15

资金管理

资金到位率 3 3

预算执行率 3 3

资金使用合规性 3 1

组织实施
管理制度健全性 3 3

制度执行有效性 3 1.5

成本 13

经济成本 单位成本或分项成本节约率 5 3

社会成本 社会发展负作用 4 4

生态环境成本 自然生态环境负作用 4 3

产出 25

产出数量 项目数量目标完成情况 10 8

产出质量 项目质量目标完成情况 10 8

产出时效 项目按期完成情况 5 5

效益 35

经济效益 促进农民增收，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4 4

社会效益

促进养殖业持续健康发展

发展情况
3 3

调整农业产业结构，增加就业情况 3 3

助力乡村振兴情况 3 3

生态效益 生态效益 5 3.5

可持续影响
项目后期管护及长效运行保障机制建

设情况
4 2

受表彰情况 受上级表彰情况 3 0

服务对象满意度
服务对象认可程度

10 8
项目受益人认可程度

总分 100 — — 100 8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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